
委托办理一般商标注册申请书

委托人：________

注册地址：________

联系地址：________

邮政编码：________

联系人：________

电话：________

传真：________

是否共同申请：□是□否

代理人：商标事务所

商标种类：□一般□集体□证明□立体□颜色

商标说明：________

类别：________

商品/服务项目：________

以下是关于商标注册申请的一些说明，委托人请仔细阅读：

1.商标注册申请的审查机关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。

2.委托人填写本份商标注册申请代理事项说明后，由代理人按其

内容另行制作商标注册申请书报送商标局。在报送商标局后，申请的

商标和商品/服务项目不能更改，否则视为重新申请。



3.关于商标查询请注意：查询不是商标申请注册的必经程序，查

询的范围以查询之日起已进入商标局数据库的注册商标和申请中商

标为限，并且不含处于评审状态的在先权利信息，结果不具法律效力，

仅仅作为参考，并不是商标局核准或驳回该申请的依据。以下几种情

况在此说明：（1）本身缺乏显著性或属于商标法律禁注禁用的词语不

能通过查询来判断其申请注册是否能被核准；（2）如有在先申请的相

同或近似商标在查询时还未进入商标局数据库，因两者时间相近会使

查询结果无法反映；（3）如查询报告提供了几个可能构成近似的商标，

本所代理人只是通过一般审查核准和经验作出分析，其意见仅供参考，

并不能代表商标局的审查意见；（4）对于组合商标，如仅查询了商标

的一部分（如中文或英文），而实际申请商标中的其他部分（如图形）

与他人的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也会导致商标整体被驳回；（5）委托人

在查询时仅提供了商标的名称，但实际申请时所提供的商标设计稿中

由于字体、色彩、结构或排列的差异，也会导致查询结果不能完全反

映相同或近似的程度。

4.商标局在商标注册申请通过形式审查后会发出注册申请受理

通知书，时间大约为申请日起的 2～4 个月。代理人会将受理书以平

信方式寄到委托人的联系地址。如需要自取该份受理书的，请事先说

明。



5.在商标审查期间，本所会及时通知委托人各种审查情况，如有

需要委托人答复的，委托人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给出明确的答复；委

托人的名称和联系方法如有变化，请书面通知本所，否则，由于不能

转达商标局意见所产生的后果，本所不予承担。

6.关于驳回：在商标相同近似性的审查上，根据目前的审查标准，

申请商标只要有一部分与在先注册或在先申请的商标相近似，且指定

商标类似，商标局就会驳回该申请。对于驳回的商标，申请费用不予

退回。如需办理驳回复审，应在收到驳回通知书后的规定时间内来本

所办理另外手续。

7.商标注册申请的核准或驳回没有法定期限，目前一般自申请日

起 15个月左右初审公告该商标（驳回的话时间稍早），初审公告之日

起 3个月内如无对该商标的异议，商标局审定公告该商标，再下发商

标注册证，该商标至此获得核准。商标审查的时间段随时会根据商标

局内部审查速度的快慢而有所变化。

8.××商标在未经商标局核准前，使用时不得加“？”、“注”

等注册标记。

9.商标注册费用为××元/类（含工商规费和代理费），商标设计

费为××元。付款方式：报送前委托人须将以上费用转账至本所银行



账号。

账号：××××商标事务所×××××—×××—××××××

×××中国银行××市××支行（基×××）

委托人章戳（签字）

代理组织章戳

代理联系人：×××

××××年××月××日


